
100年國科會案 

 

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核銷宣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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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導內容 

一、研究人力費 

二、耗材、物品及雜項費用 

三、國外差旅、出席國際會議 

四、研究設備費 

五、Q&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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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人力費 

• 請先完成聘任或變更程序(洽芸瑛老師#2651) 

• 線上申請電子表單「國科會撥款帳戶」 

(銘傳首頁→工作項目→電子表單系統→右下角 
下一步→表單編號1019 國科會撥款帳戶申請) 

• 每案一人負責鍵入每月人事費 

(繳交保密合約至財務處，開啟人事費線上核銷
系統) 

• 系統路徑：首頁登入帳號密碼→整合資訊系統
→專屬功能→人事費線上核銷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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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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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工作期間：輸入要請款的月份 

    EX：8月份人事費，20110801-20110831  

• 案名：下拉選「國科會案」 

• 用途：人事費 

• 活動名稱：計畫編號NS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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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、兼任助理：列印「印領清冊」 

專任助理及臨時工：列印「收據」及「彙總清冊」 

列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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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X專題研究計畫 

人事X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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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X專題研究計畫 

人事X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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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附正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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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份完整的人事費核銷憑證 

 

 

 

主持費&兼任助理 臨時工資 專任助理 

印領清冊 彙總清冊 彙總清冊 

工作記錄表 收據 收據 

工作記錄表 工作記錄表 

送出前再次確認下列事項： 

•用途說明→XXX專題研究計畫、人事X月 

•經辦人、驗收人、單位主管、領款人→皆已簽章 

•工作紀錄表填寫完整並有主持人及單位主管簽章 

•上傳批號至財務處 

•批號內的所得人皆以申請過「國科會撥款帳戶」 

(所得人為教職員撥款帳戶同薪資帳戶，則可不必另申請國科會撥款
帳戶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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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費憑證送件時間點 

• 薪資為工作完畢後才請款 

    EX、請領8月人事費，9/5前將人事費憑證送至
財務處 

 

• 12月和7月薪資於「當月」請款 

    EX、12月人事費，12/5前將人事費憑證送至財
務處，工作紀錄表於月底工作完畢後補 

 

• 薪資撥款日為每月21號左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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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費其它注意事項 

• 專任助理勞、健保金額請與總務處羅先生
(分機2231)聯絡 

• 撥款金額若超過$68501，須代扣5%的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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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耗材、物品及雜項費用 
• 凡購買前完成請購，請購單於核銷時附上 

• 請購單總務長簽核後方可進行採買，交易
日期須在計畫執行期間內 

• 抬頭、統編：銘傳大學/29902801 

• 凡執行研究計畫所需及其他與研究計畫直
接有關之費用等。 

• 在單據上註明品名時務必稟持誠信原則按
實際購買項目填寫，否則後果自行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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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式單據的取得的注意事項 

• 單據日期：是否在請購單簽核日期之後 

• 抬頭、統編是否完整 

• 品項、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金額 

• 手開發票(兩聯、三聯) 

   報帳要貼上收執聯，三聯的要貼上收執聯和扣抵
聯 

• 收銀機發票請購買人加蓋私章 

• 熱感應紙，EX：新光三越電子發票、costco明細 

• 收據(免用統一發票)：統一編號和店主私章 

• 若有做修正或補充加註，請蓋(簽)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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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檢附 

郵電費(購買票憑證) 寄件清冊(郵寄地址、收件人) 

禮品費 受贈人名單(親筆簽名為主) 

資料檢索費、電腦使
用費、專家諮詢費、
問卷調查費 

計算標準、實際使用時數(舉證) 

影印費、印刷費 份數過多請附上樣張 

電腦週邊、文具 詳填實際購買品項 

會費或年費 限制：主持人1人次、專兼助理
4人次 

國內差旅費 國內岀差報告表、出差公文、高
鐵票根、住宿費單據、註冊費單
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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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差旅費 

• 出差前先上簽呈(公文)並經主管核准(核銷
時附上) 

• 填寫國內出差報告表(貼在黏貼憑證用紙上) 

• 交通費：飛機、高鐵要檢付票根，火車、
公民營客運無須檢據。 

• 住宿費：有單據每日$1400(核實列支)，無
單據$700列支。 

• 膳雜費：每人每日$500，會議有供餐者減
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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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差旅費 

•請於出差前先上簽呈並經主管核准，務必
於出差事畢後十五日內（逾時恕不受理）
（請給承辦單位作業時間，故請於出差事
畢後十日內送至財務處） 

•按下列標準填妥金額之國內差旅報告表連
同有關單據貼於黏貼憑證用紙及核可之出
差簽呈，並於經辦、驗收欄簽名蓋章，再
送給本計畫所屬系所之單位主管簽核，最
後送財務處彙整呈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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粘貼憑證用紙→出差報告表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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膠
水
粘
貼
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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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宜報支品項 

• 油費、停車費、過路費 

• 清潔用品(購物袋、垃圾袋、清潔組…….) 

• 檯燈、書架、書擋、資料櫃 

• 與計畫案無直接相關 

• 單價過高的文具用品(真皮筆記本……….) 

• 勿將經費偏重單一項目做使用(國內差旅或
碳粉匣占雜項支出高達90%..........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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粘貼憑證用紙相關注意事項 

•黏貼工具：膠水。勿使用容易脫落之口紅膠！ 
 

•黏貼方式：虛線以下皆可黏貼，請正向浮貼(上
翻)。 
 

•黏貼張數： 每份憑證用紙不貼超過10張單據，
憑證大小超出用紙大小時，請將憑證回折。 
 

•用途說明：XXX專題研究計畫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雜項費用-影印費、郵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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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粘貼線開始黏貼 
 

膠
水
粘
貼
處 

 

○ 

╳ 

錯 誤！ 
1.未從粘貼線貼 
2.應正向黏貼 

粘貼憑證用紙→收據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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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差旅費 

• 種類：國外差旅費、出席國際會議 

• 報支項目：交通費、生活費、辦公費(手續
費、保險費、雜費-註冊費) 

◎不敷使用不得流入，追加經費、變更出國
目的需向國科會申請 

◎已支用後餘款流出至其他補助項目，得依
學校行政程序簽報核准後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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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差旅-交通費： 

• 機票(經濟艙)：須附機票票根or電子機票、
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及登機證（原則上以
選擇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為原則，否則須
填『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航空公司班機
申請書』。 

• 內陸交通費：收集相關單據核實報銷。 

◎未依核准行程出國，而繞道其他地方，請
附旅行社公司函說明直接行程機票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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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差旅-生活費： 

• 依照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
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報支 

（其中60%為住宿費、30%為膳食費、10%

為零用費），且回國當日，僅能以0.4天計。 

◎一日跨兩地區之生活費以當日留宿之地區
為列之數額。 

◎出差人員未辦理結匯者，以出國前一日台
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為依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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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差旅-辦公費： 

• 註冊費請於出差後，和差旅費一同報支 

     若未出席國際會議，不可報支註冊費。 

◎國科只補助大會註冊費，論文集等費用不能報
銷。 

• 保險費依規定投保『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
保險』，且保險金額為新台幣4００萬元。 

 

• 核實報銷項目須檢附相關單據及水單報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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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/9/5 30 
2011/9/5 30 



粘貼憑證用紙→出差報告表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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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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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研究設備費 

• (一)儀器軟體：請按原核定項目，依本校採
購程序先填寫『請購單』，經相關單位簽
認後，送繳採購組辦理採購事宜，其相關
憑證亦請送採購組。 

• （對程序若有疑問請於採購前先與採購組
黃組長分機2720連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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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研究設備費 

• (二)圖書：請按原核定項目，依學校圖書館
書籍採購程序辦理，書、發票、書單、水
單等相關資料送桃園圖書館採編組。 

（對程序若有疑問請於採購前先與桃園圖書
館賴蓮嬌老師分機3310連絡） 

提出申請的期限→??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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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費其它注意事項 

 

• 當主持人離校→設備歸還/移轉 

EX： 

     1. 離校且無新國科會案，應辦理設備歸還 

     2. 離校且有新年度國科會案，可辦理設備   

         移轉至他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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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&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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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您的聆聽與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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